附件2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
一、基本信息

（一）申请人

姓名：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证件编号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通讯地址：

（二）行政机关
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政务服务事项名称

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集中供养资格确认

（二）证明事项名称

需长期医疗或独身一人或孤老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证明

（三）设定证明的依据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二十九条　退出现役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，由国家供养终身；其中，对需要长年医疗或者独身一人不便分散安置的，经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批准，可以集中供养。

（四）告知承诺使用对象

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，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。
（五）承诺的方式

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
（七）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是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第七十八条　退役军人弄虚作假骗取退役相关待遇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取消相关待遇，追缴非法所得，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。

三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具体是：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集中供养条件；
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四）本人同意行政机关可采取以下方式核查：

线下核查。

本人愿意配合行政机关的调查、核查、核验。

（五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六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行政机关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。）
